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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文号：盈卫公罚(2024) 01号

第」＿页共」＿页

被处罚人： 盈江县润尚健康咨询服务部（地址：云南省德宏俸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平原镇
南莫路25号；法定代表（负责人）

刘国华；性别：女  ;民族：汉族；职务：负责     人

地址： 云南省德宏俸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平原镇南莫路25号

本机关依法查明你（单位）于2023年12月26日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
、、`、注 经 、 ＿泸气、 、、 业汛1 、}业 吕 燕 直

＇ 、、 庐 、 六 工 。
以上事实有1、 《现场笔录》 (2023-12-26) ； 

2、 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 (2023-12-26) ; 
3、 《询问笔录（李润润）》（2023-l2-26) ； 
4、 《询问笔录（李润润）》（2024-Ol-ll) ； 
5、 现场拍摄的照片(5张）为证。

你（单位）违反了《云南省艾溢病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，现依据《云南省艾滋
病防治条例》第五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决定予以你（单位）l、警告，2、罚款人民币贰忏
(2000)元整的行政处罚。

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国库（相关业务到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财务室办
翌上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规定，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议，或6个月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起诉，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
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.--:,,...,,,., 

备注：本决定书 一式两联，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第二联交当事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

卫 生 行 政 执 法 文 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文号： 盈卫公罚(2024) 02号

第4＿页共」＿页

被处罚人： 盈江县大浪淘沙足浴店（地址：云南省德宏俸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平原镇永盛
路252号KX-3室盈江凯旋酒店项目三楼；法定代表人（负贵人） ：余映忠；性别：
男；民族： 汉族；职务： 负责人；

地址： 云南省德宏俸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平原镇永盛路252号KX-3室盈江凯旋酒店项目三
楼

本机关依法查明你（单位）于2024年01月19日提供给顾客使用的搓澡巾未按照规定进行
清冼、消毒，提供给顾客的用品用具毛巾、浴巾等未按照规定进行保洁。

以上事实有1、 《现场笔录》 (2024-Ol-19) ； 
2、 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 (2024-01-19) ； 
3、 《询问笔录（罗春冬）》 （2024-O1-19) ； 
4、 《询问笔录（杨胜珍）》 （2024-Ol-l9) ; 
5、 《询问笔录（蔡木大）》 （2024-01-25) ; 
6、 现场拍摄照片6张为证 。

你（单位）违反了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一敖第（五）项； 《公共场所卫
生管理条例实旅细则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 现依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第一款

（ 一）珩． 《八共 卫 竺理冬 I 中
、

细巾》 三 六 ，，，、 （二）珩 、 、 参八、《云
南省卫生健康行政裁量基准》的规定， 决定予以你（单位）l．警告、2 ． 罚款人民币l000元的
行政处罚。

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国库（相关业务到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财务室办
理）。

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规定， 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％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议， 或6个月内向盈江县人民法院起诉， 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定。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

备注：本决定书一式两联， 第一联留存执法案卷， 第二联交当事人。 ，石立盓心妇
歹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




